
附件1

阜新市新邱区卫生健康领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 ：阜新市新邱区卫生健康局

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
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 ( 含

实施层级)
检查方式 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

1
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

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
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：（一）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
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；
（二）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
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三）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
督检查；（四）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
位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
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五
) 对传染病菌种、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、保藏、
携带、运输、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；（六）对公共场所和有
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、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
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
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、预防

接种活动进行监督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
第七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各自
职责对疫苗研制、生产、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程进行监督
管理，监督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接
种单位等依法履行义务。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疫苗研制、生产、储存、运输以
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进行监督检查。卫生健康主管部
门依法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、预防接种活动进行监督检
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3
对有关机构、场所和物品的消

毒工作等进行监督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消毒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
督管理职权：（一）对有关机构、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
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二）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《消毒产
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三）对消毒
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；（四）对消毒服务机构的
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4
对托幼机构的饮用水卫生、传
染病防控和控制等工作进行监

督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
第五条第三款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依法对托幼机构的饮
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.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5
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
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进

行监督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
报告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
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
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第三十四条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，
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
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6 对公共场所卫生进行现场检查
【行政法规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第十三条 卫生监督员有权对公共场所进行现场检查……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
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检，并将抽检结果向社会公布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7 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
【行政法规】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
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
职权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8
对供水单位和涉水产品生产经

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辽宁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五条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单位和涉水
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，组织实施年度生活饮用
水卫生监测和涉水产品卫生监督抽检。实施卫生监测和卫
生监督抽检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，所需费用由本级财政予以
保障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9

对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公共卫
生事件防控工作、公共场所卫
生、生活饮用水卫生等事项的

监督检查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辽宁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》
第七十一条 ……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对疾控机构与医疗
机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、公共场所卫生、生活饮用水
卫生等事项的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

10
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收
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活动中
的疾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对医疗
废物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
统一监督管理。
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环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按照职责
分工，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
检查。
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应
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
的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，以及工作
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
查。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依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对所辖区域
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和不定期抽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1
对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的采
集、运输、储存等进行监督检

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履行下列
职责：（一）对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的采集、运输、储
存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二）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
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监督检
查；（三）对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、考核其
工作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（四）对实
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
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2
对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
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
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
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3
对放射工作单位的放射工作人
员职业健康管理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
对本行政区域内放射工作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
理进行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4
对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进行监督

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院感染管理办法》
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
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对所辖区域的医疗机构进
行监督检查。
第二十九条 对医疗机构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：（一）医
院感染管理的规章制度及落实情况；（二）针对医院感染
危险因素的各项工作和控制措施；（三）消毒灭菌与隔离
、医疗废物管理及医务人员职业卫生防护工作状况；（四
) 医院感染病例和医院感染暴发的监测工作情况；（五）
现场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5
对用人单位执行有关职业病防
治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
职业卫生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第四十二条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
强对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护管理措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依法行使职权，承担责任。
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、鉴
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、工作场所职
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；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监督检
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资料；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
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、鉴定有关的资料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6 生物安全监督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
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开展生物
安全监督检查工作，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，如实说
明情况，提供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涉及专业技术要求较高、执法业务难度较大的监督检查工
作，应当有生物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。

【行政法规】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、兽医主
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（一）对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、样本的采集、运输、储
存进行监督检查；
（二）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
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监督检查；
（三）对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、考核其工作
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
（四）对实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操作
规程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、兽医主管部门，应
当主要通过检查反映实验室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以及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记录、档案、报告，切实履行监督
管理职责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7
对医疗保健机构和相关从业人
员执行《母婴保健法》及其实
施办法情况进行的行政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二十九条 县级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
保健工作。

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第
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
区域内的母婴保健监督管理工作，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
：...第（二）项 对母婴保健法和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
督检查……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18
对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

情况进行的行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
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
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

19
对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情况进行

的行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条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
域内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情况的督导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0
对急救中心（站）和急救网络
医院执业活动进行的行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条 县级
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急救中心（站）和急
救网络医院的设置管理工作，对其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
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1 对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二十条 医师个体行
医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。执业医师个体行医，
须经注册后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满五年；但是，依照本
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取得中医医师资格的人员，按照考
核内容进行执业注册后，即可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个体行
医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个体行医
的医师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监督检查，发现有本
法规定注销注册的情形的，应当及时注销注册，废止医师
执业证书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2
对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

品处方情况的行政检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县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
内负责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关的管理工作。第六十二
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开具麻
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3
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的

行政检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：（一）负
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、执业登记、备案和校验；（二）
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条 县
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医疗机构监督员，履行规定的监督
管理职责。医疗机构监督员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聘任。医
疗机构监督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
其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对医疗机构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、指导；（二）对医疗
机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、检查、指导；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4
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行

为的行政检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一条 卫生
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加强监督检
查。实施监督检查时，可以进入医疗机构，查阅、复制有
关档案、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5
对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进行

的行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
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处方管理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6
对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管理
、质量与安全等情况进行的行

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
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临床实验
室的管理、质量与安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存在质
量问题或者安全隐患时，应当责令医疗机构立即整改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7
对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工作进行

的行政检查

【部门规章】《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
包括：（一）维持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资质情况； (
二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资质；（三）维持治
疗机构工作职责落实情况；（四）维持治疗机构工作人员
培训情况；（五）维持治疗药品使用、存储、销毁和安全
管理情况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8
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及二次供水

单位的行政检查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辽宁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五条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单位和涉水
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，组织实施年度生活饮用
水卫生监测和涉水产品卫生监督抽检。实施卫生监督检查
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，被检查单位不得拒绝、妨碍：
（一）进入现场调查了解情况；（二）抽检供水水质和涉
水产品；（三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，提取有关证据和
采集样本；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29
对涉水产品生产企业的行政检

查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辽宁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五条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单位和涉水
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，组织实施年度生活饮用
水卫生监测和涉水产品卫生监督抽检。实施卫生监督检查
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，被检查单位不得拒绝、妨碍：
（一）进入现场调查了解情况；（二）抽检供水水质和涉
水产品；（三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，提取有关证据和
采集样本；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新邱区卫生健康
局 新邱区疾
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监督所）

现场检查

填表人及联系方式：刘犇 13795017348


